附件1：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行政检查事项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实施
层级
	备注

	1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一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区政府派出机构
	

	2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的处罚
	【部门规章】《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六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的；
	区政府派出机构
	

	3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制定事故隐患治理方案的处罚
	【部门规章】《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六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制定事故隐患治理方案的；
	区政府派出机构
	

	4
	对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在风景名胜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条例》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风景名胜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对个人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区政府派出机构
	

	5
	对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举办商业展销活动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条例》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擅自挖掘、占用道路、河道或者举办商业展销活动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区政府派出机构
	

	6
	对风景名胜区内的夜景灯光照明、店招标牌设置和店面装饰，不符合风景名胜区容貌标准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条例》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风景名胜区内的夜景 灯光照明、店招标牌设置和店面装饰，不符合风景名胜区容貌标准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
	区政府派出机构
	

	7
	对未按照风景名胜区容貌标准清洗、粉刷、修复临街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影响风景名胜区景观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条例》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风景名胜区内的建(构) 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未按照风景名胜区容貌标 准清洗、粉刷、修复临街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影响风景名胜区景观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区政府派出机构
	

	8
	对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条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六）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区政府派出机构
	

	9
	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条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个人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罚，同时引用第六十条第二款。
	区政府派出机构
	

	10
	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条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五)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个人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罚，同时引用第六十条第二款。
	区政府派出机构
	

	11
	对人员密集场所防火门未按照规定保持常闭或者不能保证在火灾时自动关闭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消防条例》
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通道、楼梯间及前室的门，未按照规定保持常闭，或者不能保证在火灾时自动关闭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区政府派出机构
	

	12
	对宾馆、饭店厨房油烟气管道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共用油烟气管道未按照规定定期清洗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消防条例》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宾馆、饭店厨房油烟气管道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共用油烟气管道未按照规定定期清洗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区政府派出机构
	

	13
	对生产、储存、经营其他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一条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区政府派出机构
	

	14
	对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处罚
	【部门规章】《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七)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
	区政府派出机构
	

	15
	对携带电动自行车或者其蓄电池进入乘客电梯不听劝阻、制止的处罚
	【部门规章】《南京市电梯安全条例》
第六十条  乘客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携带电动自行车或者其蓄电池进入乘客电梯，拒不听从劝阻、制止的，由消防救援机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区政府派出机构
	



